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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州市志)序一

《亳州市志》序一

史志为鉴．·文能兴邦。经过十多年辛勤笔耕，数易其稿，《亳州市志》终

于面世了。《亳州市志》的出版，结束了亳州自清代光绪年间以后至今一直没

有系统完整地方史料的历史，给亳州人民和一切渴望了解亳州的人们，提供了

一部较为翔实的乡土资料．对亳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广泛

和深远的影响。

亳州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人杰地灵，

英才辈出，钟灵毓秀，物阜民丰，是淮北平原的一座重镇，向来有。南北通衢，

中州锁钥"之称。在历史上，亳州在经济上堪称发达之区．早在盛唐时期，就

‘以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列为十望州府之一I迄于明、清，手工业发达，商业更

趋繁荣，商号林立，会馆栉比，为全国四大药市之一，名重一时，有“小南

京一之称。亳州又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楚平王筑谯城，以谯为其北

方重要依托I陈涉、吴广、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数临谯城，打开前进

的道路，捻军聚捻揭竿而起，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至于现代，亳州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终于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亳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是黄淮一带政治和文化中

心之一。自周、秦以后，或设国，或设州，或设郡，或设都，其政治地位可见

一斑。三国时期，曹操父子活跃于文坛，以其自身的地位和才华，独领风骚，

。建安凤骨一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文风。解放后，亳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开展了前无古人的艰苦的建设工作，亳州这座千年古城，重又焕发出

青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亳州人民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一年一个新台阶，亳州经济持续、

稳定地增长，在全省县级经济中名列前茅。



步完善，诚

望方志界同仁和关心它爱护它的人们不吝赐教，以资今后修志工作借鉴。

亳州的历史是亳州的先人们共同书写的，亳州的未来需要亳州全体人民

去共同创造。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亳州人民一定会写下更加光

辉的历史，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共亳州市委书记饶益刚

1993年6月25日



《亳州市志》序二

《亳州市志》序二

《亳州市志》编纂历时10余年，喜今日终毕其功。这是我市文化建设的一

项浩大工程，也是我市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对我市的经济建设和文

化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值此即将付梓之际，谨以此文志贺。

亳州是全国对外开放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悠久

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存，铸成了这座名城古老的特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亳州人民世世代代依恋着这方热土，辛勤劳作，顽强抗争，艰苦创业，前赴后

继，把亳州开发成富庶之地，文明之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亳州

人的顽强奋斗，亳州迅速崛起，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镶嵌在淮北大地上

的明珠。

亳州沃野千里，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三曹文化源

远流长，古井贡酒四海飘香，古老药都久盛不衰，千年商埠魅力犹在。尤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亳州经济全面发展，。烟、酒、药、桐四轮驱动，工、

农、商、贸比翼齐飞，亳州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纵观历史盛衰，前人提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亳

州市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

客观地记述了亳州历史的演进，勾画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而使我们能以历史

为鉴，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制定出符合亳州地情的科学决策来。特别是

该志生动地勾勒出的亳州历史雄姿和内在风韵，必将在亳州人民中产生强烈

的自豪感和巨大的凝聚力，从而激发起对故乡的热爱之情，构成亳州蓬勃兴起

的内在动力。在这改革开放大潮激荡，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亳州市志》将

成为把亳州推向全国，推向世界的重要窗1：2。

《亳州市志》凝聚着全市方志工作者的心血，它记载过去，昭示未来，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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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志》序二

启迪，也给我们以激励。我们作为承先启后的一代，肩负着建设具有中

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把先人的光辉业绩记载下来，传之后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创造光辉的今天和明天，我们更责无旁贷!我们

紧把握时代脉搏，勤勤恳恳，创造性地工作，才能无愧我们的先人，无

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子孙。

州的过去是辉煌的，亳州的今天和明天将更加美好!

亳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苏迅

1993年6月27日



详加记述。

三、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对事物的记述，上溯至发端，下限断于1986

年底。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境内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发展状况。

， 四、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取志，记、传、录、图、表等体裁。大事记采用

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对所记资料不作评价，寓褒贬于客观记述之

中。

五、对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般不作集中

的详细的记述，分记入大事记与有关章节中。
7

六、入传人物以亳州籍有重大影响者为主，酌情收入在当地影响特别突出

的客籍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史家通例，在亳地贡献突出的在世人物，酌

情记入有关专志；入传人物以卒年为序。 ’

七、入志资料多采自当地馆藏、旧志、各修志单位所修的部门志和其他地

方性资料。使用的资料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八、关于纪年，遵照国家有关出版物的规定，清代以前采用帝王年号纪年，

同时注以公元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同时注以公元纪年(前面已注的，

后面出现不再加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月、日数

字用汉字表示者，为农历日期。人物传记中生卒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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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九、所用统计数据，一般以当地统计部门公布资料为准。其产值数字按

1980年以前不同时期的对应不变价格计算。数字书写，依照1991年初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7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依历史惯例。
‘

十、历代地名、职官名称依当时习惯称呼，必要时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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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一q l

概 述

(一)

亳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属华北平原。东西窄，南北长，呈海棠叶状，总面积2200

多平方公里。东、北、西三面与河南省永城、夏邑、虞城、商邱、鹿邑、郸城6县接壤，

南部、东南部与安徽省太和、涡阳两县毗邻。全境地势平坦开阔，自西北向东南微倾。在

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汉、回、蒙古、壮、满等民族，总人口110余万。

亳州市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半湿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适中，日照充足，兼

有南北气候之长：水、热资源优于北方，光资源优于南方。但也具有过渡带气候的变异

性，有些年份干旱缺雨，有时又多雨成灾。低温、霜冻、冰雹、干热风等灾害时有发生。

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大量新石器时期遗存表明，远在七八

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周初，毫州属焦国，其后改属陈国和楚国。秦代隶

砀郡，后隶泗水郡。西汉末，隶吾符(原沛郡)。东汉，隶豫州沛国I建安后置谯郡。魏

黄初二年(221)，谯城为陪都。南北朝时期，改谯县为小黄县，于谯郡置南兖州。北周

大象元年(579)，始改南兖州为毫州。隋大业三年(607)，复改小黄县为谯县。唐开元

年间，诏以毫州为。十望”州府之一。五代时期，毫州先后置宣武军、防御州、团练州。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升为集庆军，置节度使。元代，改属河南行中书省归德府。元末，刘

福通拥立韩林儿起义，以毫州城为都。明初，亳州改隶凤阳府。清雍正二年(1724)，毫

州升为直隶州。雍正十三年(1735)，降为散州，隶颍州府．民国元年(1912)，改毫州

为毫县，隶安徽省凤颍六泗道(后改名淮泗道)。民国37年(1948)8月，成立毫州市，

辖城关及郊区，与其他边区县并存。民国38年(1949)2月，市、县合并，恢复毫县建

制，隶阜阳专员公署。1986年3月，撤县建毫州市(县级)，其辖区不变。同年，批准为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对外开放城市。

毫州城自“楚平王筑谯城”始，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几经历史沧桑，逐渐发展成为淮北重镇。但至近代，因连年兵燹，至建国前夕，已是城

垣倾圯，满目疮痍。建国后，亳州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起这座城市。50年代后

期，先后开辟了和平路、东关路，形成了和平路商业中心区。80年代初，在保护、修葺

老城区的同时，重点进行了新城区的开发，先后拓宽了人民路、谯陵路等主干街道，改



市大牲畜存栏数约20万头，实现产值5200余万元l水产总量1650吨，产值250万元I

副业产值922万元。

(三)

毫州在历史上手工业堪称发达。唐、宋以来，手工业门类逐渐齐全。至明、清，作

坊、匠铺已遍及城乡。主要有酿造、粮油加工、织染、修理、金银加工、纸扎、制毡、制

笔、制炮、制作家具和农具等。毫州土绢早在唐代即闻名于世，进贡皇室。宋代陆游在

誓老学庵笔记》中赞道：毫州所产绉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清雍正年间，

毫产贻锦绸又跻身于贡品之列，并成为名牌传统产品，被誉为。万寿绸”，畅销于北方各

省。毫产地毡，曾于民国3年(1914)获巴拿马手工业品赛会二等银盾奖。清宣统元年

(1909)，同茂顺蛋厂建成投产，为亳州现代工业的发端。以后蛋品、酿造、五金、卷烟、

发电等工业相继兴建，但规模不大，且举步维艰。到建国前夕，这些工业的年产值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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